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4：
涉及消防设施变动的范围

1.防火分区、防烟分区（防烟分区改动后的建筑面积超过原防烟分区面积的 10%）调整的；
2.疏散楼梯数量、形式、位置、净宽度改动的或疏散走道位置、净宽度改动的；
3.改动安全疏散形式的；
4.改动外立面影响建筑的消防救援或火灾时建筑的排烟 
与排热的；
5.增加、减少或改动室内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 
统等水灭火系统的；
6.增加、减少或改动气体灭火及其他灭火系统的；
7.增加、减少或改动建筑给排水、消防电气、机械防烟 
系统、机械排烟系统的；
8.改动原有消防性能化设计或特殊消防设计的。
注：利用建筑原有消防系统且不应低于原消防设计标准，仅涉及装修区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、末端试水装置、水流指示器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触发装置（含火灾探测器、手动报警按钮等）和警报装置（含声光报警器、楼层显示器、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等），室内消火栓箱，疏散指示标志，应急照明灯具，机械排烟口、机械补风口或正压送风口改动位
置和数量的，不属于消防设施变动。

